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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我國國民法官法業於109年7月2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09年8月12日經總統公布，定於112年1月1日全面施行。本院

為因應司法院推動國民法官法模擬法庭，使審、檢、辯三方熟

悉國民法官新制操作，累積審、檢、辯三方操作國民法官法之

經驗，並使更多民眾得藉由事前參與模擬法庭，瞭解國民法官

法內容，建立國民易於參與及瞭解之審判環境，使國民法官制

度運作更為完善，辦理109年第1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本次模擬法庭活動，於109年11月13日進行準備程序，今

（109年12月8日）上午則依國民法官法規定之選任程序，產生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感謝各位放下手邊事務，熱忱參與

這次活動，與3位職業法官共同組成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本件

殺人未遂案件，在接下來明後二天的審理期日，檢察官及辯護

人，將盡力以法律白話文的方式，使國民法官對於檢察官就起

訴事實的出證、辯護人為被告利益所為的辯護，乃至案件的全

部審理程序，均可看得清，聽得懂，瞭解檢辯的訴求，也歡迎

國民法官於審前說明有不清楚的地方隨時提問，於評議時，與

職業法官深度交流、充分討論、凝聚共識，進而共同認定被告

有罪或無罪，如認被告有罪，則其罪名為何，該處以如何的刑

罰。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係藉由來自各個領域，擁有不同社會經

驗、寶貴人生歷練的各位國民法官加入，使國民法官法庭具有

多元價值，相信更能在案件審理中真實反映出人民的正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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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我們也期待藉由個案累積人民參與審判之經驗，能讓未

來國民法官制度推行更為順暢。 

    為使各位能迅速瞭解國民法官的權利與義務、掌握刑事審

判基本原則、訴訟程序的流程及運作，以及本案相關的法律規

定，以下逐一向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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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參與審判流程 

 

 

 

 

 

 

 

 

 

 

 

 

 

 

 

 

 

 

選任程序 

選任程序 

選出參與本案審理程序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宣誓 

宣誓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會公平、公正地執行國民法官

職務 

審前說明 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說明審理程序相關事項 

讓在場人員知道今天審理的是什麼人、什麼案件、什麼罪名 

起訴要旨 
檢察官說明被告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了什麼事、犯了

什麼罪 

朗讀案由 

人別訊問 確認被告身分 

準備程序 為審理程序作準備，整理雙方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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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審陳述 

檢察官跟辯護人分別說明他們對案件事實的主張，以及有哪

些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所主張的事實為真 

訊問被告 問被告有關本案起訴的犯罪事實 

科刑資料 調查有關科刑的相關資料 

被告就起訴的犯罪事實，為是否承認的陳述，及說明答辯的

內容 

被告及辯護人

答辯 

權利告知 
審判長告訴被告涉嫌犯了什麼罪，及有哪些訴訟上的權利可

以行使 

經由調查書證（例如：鑑定報告）、物證（例如：兇器），以

及人證的交互詰問，證明待證事實 

證據調查 

書 物 人

審判長說明爭點及調查證據之次序、範圍及方法。 
爭點及證據調

查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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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法律 

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能不能證明

犯罪事實 

告訴人、被害人等
對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 

由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本案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最後陳述 

終局評議 

宣示判決 

國民法官 
職務終了 

被告做最後的陳述 

法官跟國民法官一起認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有罪應構成何

罪及應給予的刑罰 

國民法官法庭跟大家說明判決的結果 

國民法官結束任務 

科刑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應判何種刑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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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權限： 

（一）職權 

1.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國民法官與法官一起在法庭

聽審，見聞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 

2.訊問：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於待證

事項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等

人（第73條）。 

3.請求釋疑：有疑問時，可以請求審判長釋疑（第45條第3款、

第66條第2項、第69條第2項），以釐清疑惑。 

4.進行評議：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決定被告的罪責。評議結果認定被

告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1/2多數決，

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又科處死刑，則需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始得為之（第82條、第83條）。 

（二）權利及保護 

1.公假：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在施行前，委由服務單

位自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 

2.禁止不利益處分：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

不利益處分。 

3.日費及旅費：可按到庭日數領取日費及旅費。 

4.個人資料、人身安全之保護：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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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必要時法院會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 

5.審判過程中必要之照料：審、檢、辯應給與國民法官必要之

照料，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 

6.禁止他人不當接觸國民法官、任何人對國民法官犯罪者應加

重處罰。 

二、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公平審判的義務 

1.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

任何干涉（第9條第1項）。 

2.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務，不

得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第9條第2項）。 

3.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第94條第

1項）。 

（二）保密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

悉之秘密（例如：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

事項），應予保密（第9條第3項）。 

2.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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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6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2項）。 

（三）宣誓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

（第65條）。 

2.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0條）。 

（四）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以下義務： 

(1) 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及終局評議時到場。 

(2)   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不得拒絕陳述，亦不得以其他方式 

拒絕履行職務。 

(3) 備位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到場。 

2.無正當理由違反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1條）。 

（五）聽從訴訟指揮義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命令，

致妨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處新臺

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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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一、罪刑法定主義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條）。

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要以行為時的

法律是否有處罰規定作為基準。 

  二、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被告無罪（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1項）。也就是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被認為是無

辜的，這便是無罪推定原則。因此，在審理完畢之前，不能有

先入為主的觀念，就認為被告是有罪的。 

  三、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也就是說，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不足以證明被

告犯罪，就應該判決無罪，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無罪。 

  四、被告有緘默權及答辯權 

被告有消極不陳述的自由，也就是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而

且被告如果選擇不回答，也不能就因此推論被告有犯罪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被告也可以積極答辯，以

反駁檢察官提出的主張。 

  五、證據裁判原則及犯罪事實嚴格證明原則 

被告有罪或無罪，必須基於在法庭所提出且經合法調查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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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來判斷。所謂證據，是指人證（由證人到法庭來接受詰問）、

物證（如兇器等）、書證（如現場勘驗筆錄）、供述筆錄（包括

被告等人在法庭外的供述筆錄）等，均須經過合法調查程序，

而在調查結果足以對被告有罪一事已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時，

才能認定被告有罪；至於檢察官、辯護人在法庭上主張事實是

怎樣，或應該如何看待證據的說詞，都只是一方的意見，僅供

各位國民法官和法官判斷的參考而已。 

  六、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都委由審判

者依證據調查所形成之心證自由判斷，但這並不是說可以任意

為之，要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須符合我們一般

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 

  七、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 

「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是指法院整體評價證據調查的結果

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就應該作對被

告有利的認定。因為審判者並不是神，調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

法判斷出確實的犯罪事實，此時則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

做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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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案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一、起訴事實 

   張大凡原來在臺北市內湖區江南街256號5樓「可新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可新公司」）擔任工程師，民國103年間，張大凡覺得主

管林愛德分配給他的工作量太多，超出他的負荷，而於同年11月

28日離職，並因此對林愛德心生不滿，竟萌生要殺害林愛德的犯

意，為下列行為：    

（一）103年12月左右，張大凡先是在桃園市某路邊攤買了柴刀2把，

菜刀兩把，再於104年1月左右，在大陸地區福建省某個地方買

了電擊棒2支、鐵製警棍2支，然後又把他事前用相機拍下來的

「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的照片電子檔，拿去照相 館請人幫忙

列印（協助列印的照相館員工已經滿18歲，但不知道張大凡的

犯罪計畫，再把印出來的相片加以剪裁，用這種方法，預先偽

造了「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張。 

（二）張大凡備妥上開物品後，就在104年2月6日中午12時左右，帶

著備好的柴刀2把、菜刀2把、電擊棒2支、鐵製警棍2支、打火

機2個、火種1包、小刀1把、鐵鍊1條，以及他自己製作的圖釘

手環（即外層佈滿圖釘的手環）1個，開車前往「可新公司」

附近等候，打算趁午休時間混入「可新公司」。接近1時左右，

張大凡把火種、打火機、小刀、鐵鍊藏放在身上，把柴刀2把

分別放在長褲的左、右後口袋中，又把菜刀2 把、電擊棒2支插

入腰際的自製刀套內，把鐵製警棍2支放在長褲的右前口袋裡

面，左手再戴上自製的圖釘手環，然後配戴前述偽造的員工識

別證，尾隨「可新公司」員工進入公司，用這種方法行使該張

偽造的員工識別證，讓「可新公司」管制人員誤以為張大凡是

該公司員工而放行，張大凡因此得以進入「可新公司」位於該

大樓5樓的辦公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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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張大凡進入辦公室後，右手拿著柴刀1把、左手拿著電擊棒1支

走到林愛德辦公室座位的右側，看林愛德正要趴在辦公 桌上午

休，就舉起柴刀往林愛德的頸部用力斬下，但當時尚 未入睡的

林愛德警覺到座位右邊好像有人，所以在張大凡持刀砍下的同

時坐直身體，並轉身察看，因此沒有被砍中頸部，但林愛德的

右肩胛及右上臂各被張大凡砍中1刀，其右肩、右臂因而分別

受有「約12×5、12×5公分之（橫向）撕裂 傷合併三角肌部分裂

傷」的傷害，至此張大凡仍未停手，林愛德只好奮力起身，用

雙手緊抓張大凡握刀的手，同時大喊 「請大家快來幫忙」、

「殺人、殺人」等語，其求救聲引來同事葉德大等4個人先後

上前協助，眾人合力將張大凡制伏，並報警處理，而林愛德遭

砍後，傷口大量出血，經緊急送醫急救才未死亡。 

二、不爭執事項 

（一）案發前被告及告訴人之身份與關係、被告之生活狀況： 

    1.被告於88年至103年11月28日間在可新股份有限公司上班，於103

年11月28日自可新公司離職。告訴人於103 年間在可新公司上班，

是被告當時的主管。被告任職可新公司期間，工作表現大致良好。 

    2.被告於102年4月間與配偶離婚，並離開可新公司後，就找不到工

作，沒有地方可以住，曾有睡在車上的情況或是在便利商店盥洗。

另被告與前配偶育有13歲1子。   

    3.被告幼年及成年早期因耳膜破裂，導致右耳聽力減損。 

（二）案發前被告之準備及偽造、行使員工識別證之行為： 

     1.103年12月左右，被告先在桃園市某路邊攤買了柴刀2把、菜刀2 

把，再於104年1月左右，在大陸地區福建省某處買了電擊棒2支、

鐵製警棍2支。 

     2.案發前被告明明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可新公司員工，仍然將其之

前用相機拍攝下來的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照片檔案，拿去照相

館交給已經滿18歲的照相館員工，請不知情的照相館員工將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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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證檔案列印出來，再把印出來的照片加以剪裁，用這種方法

偽造了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 張。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罪）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
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3.被告備妥上開物品後，在104年2月6日早上7、8 點左右飲用一小

瓶維士比，再於同日中午12點，帶著備好的柴刀2把、菜刀2把、

電擊棒2支、鐵製警棍2支、打火機2個、火種1包、小刀1把、鐵

鍊1條，以及他自己製作的圖釘手環（即外層佈滿圖釘的手環）

1個，開車前往「可新公司」附近等候，打算趁午休時間混入

「可新公司」。接近下午1 時左右，被告把火種、打火機、小刀、

鐵鍊藏放在身上，把柴刀2把分別放在長褲的左、右後口袋中，

又把菜刀2把、電擊棒2 支插入腰際的自製刀套內，把鐵製警棍2 

支放在長褲的右前口袋裡面，左手再戴上自製的圖釘手環，然

後配戴列印剪裁出來的員工識別證，尾隨其他不知情的可新公

司員工進入公司，用這種方法行使該張偽造的可新公司員工識

別證，讓可新公司管制人員誤以為被告是該公司員工而放行，

被告因此得以進入可新公司位於該大樓5 樓的辦公室內。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
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三）案發時之情況及告訴人受傷的部位： 

       被告進入可新公司5 樓辦公室後，以右手持柴刀1 把、左手持電

擊棒1 支，走到告訴人座位右側，以右手所持柴刀向告訴人揮砍，

告訴人右肩、右臂因而分別受有「約12×5、12×5公分之（橫向）

撕裂傷合併三角肌部分裂傷」的傷害。 

  （四）沒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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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扣案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 張為被告所有，若被告所為構成行使

偽造特種文書罪犯罪，應予沒收。 

     2.扣案柴刀2把、菜刀2把、電擊棒2支、鐵製警棍2支、打火機2 個、

火種1包、小刀1把、鐵鍊1 條、自製圖釘手環1個、皮帶（含自

製刀套）1 條為被告所有且為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8條第2項 

           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  

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三、爭執事項（審理重點）： 

（一）被告持柴刀攻擊告訴人時，是基於殺害告訴人之意思，還是重

傷害或傷害告訴人之意思？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普通殺人未遂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8條第3項、第1項（重傷未遂罪） 

         使人受重傷1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被告持柴刀攻擊告訴人時，有無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的情形？ 

                                                      
1 重傷之認定，依刑法第10條第4項各款之規定，凡視力（一眼或雙眼）、聽力（一耳或雙耳）、語言

能力、味覺能力、一肢（含）以上之活動力、生殖能力等能力遭到毀敗或嚴重減損屬之，或者造成

其他身體健康產生重大無法治療、 難以治療之傷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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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 19條第 1、2項（責任能力－精神狀態） 

（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第2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四、相關法律之解釋： 

（一）故意 

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內容及可能造成的結果均明知，卻還有意

去做，就是「故意」；縱使行為人對法律是否處罰該行為及如

何處罰並不知情，亦不影響故意的認定。 

（二）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這就是所謂的「直接故意」，也

就是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及結果的發生，都有確定的認識，並

促使其發生。 

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

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則是所謂的「間接故

意」，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或結果的發生，並沒有確定的認

識，但如果發生，也不違反行為人本來的意思。 

（三）殺人未遂、重傷未遂罪與傷害的區別 

刑法上的殺人未遂罪、重傷害未遂罪與傷害罪，外觀上一樣都

是行為人攻擊被害人，致被害人身體受有傷害。三者主要的區

別為，行為人是基於殺人、重傷害或傷害的意思去攻擊被害人，

如果可以認為行為人有殺人的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就有可能

評價為殺人未遂罪；如果沒有殺人的直接或間接故意，但有重

傷害的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就可能評價為重傷害未遂罪；如

果行為人單純只有傷害被害人身體的意思，就只能評價為傷害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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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責任能力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有辨別自己行為的對錯，以及控制自己行

為的能力。行為人因精神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無法認知

自己行為的對錯或控制自己行為時，就屬於欠缺責任能力，刑

法規定對此種不具備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有所欠缺的人所作的

行為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刑法第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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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審判日期時程 

案 號：109年度模試訴字第 1號 

案 由：殺人未遂等 

被 告：張大凡 

109年 12月 8日（二） 

時間 分鐘數 負責人 內容 

09:10~11:00 110  選任程序 

11:00~11:05 5 審判長 國民法官宣誓 

11:05~11:40 35 審判長 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行審前

說明 

11:40~12:45 5 審判長 開始審理 

40 檢察官 開審陳述 

20 辯護人 開審陳述 

12:45~14:00 75 用餐、休息時間 

14:00~14:10 10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與調

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14:10~15:22 調查檢方關於犯罪事實之證據 

5 檢察官 證人陳冠軍於偵查中之證述 

3 檢察官 扣案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採證照片

1張 

15 檢察官 扣案柴刀 2 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支、鐵製警棍 2支、打火機 2個、

火種 1 包、小刀 1 把、鐵鍊 1 條、

自製圖釘手環 1 個、皮帶（含自製

刀套）1條 

2 檢察官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104年 4月 17日

北市警鑑字第 10430828500 號函附

鑑定書 1份 

2 檢察官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04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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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刑紋字第 1040016645 號鑑

定書 

2 

 

檢察官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

品收據各 1份 

10 

 

檢察官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查報

告及所附現場圖 2張、現場照片 77

張 

3 檢察官 扣案告訴人當日身著外套採證照片

4張 

20 檢察官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處 104 年 2 月 16 日、104 年 2 月

24 日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 門

診病歷、急診護理評估表、創傷小

組會診記單、急診部外傷簡圖、臺

北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急診

醫護生命徵候紀錄、 出院病歷摘

要、 手術記錄、手術影像照片、

傷勢照片 

10 辯護人 同上 

15:22~15:40 18 休息 

15:40~16:50 調查檢方有關犯罪事實之證據（續） 

40 檢察官 主詰問證人林愛德 

20 辯護人 反詰問證人林愛德 

10 審判長 職權訊問證人林愛德 

16:50~17:00 10 休息 

17:00~17:40 調查檢方有關犯罪事實之證據（續） 

20 檢察官 主詰問證人葉德大 

10 辯護人 反詰問證人葉德大 

10 審判長 職權訊問證人葉德大 

109年 12月 9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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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數 負責人 內容 

09:30-09:35 調查犯罪事實相關之證據 

2 辯護人 便利超商外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

數幀 

2 辯護人 被告張大凡於自小客車過夜之照

片數幀 

09:35-09:55 調查有關刑法第 19條適用之證據 

20 辯護人 被告張大凡的身心科就診紀錄 

09:55-10:10 15 審判長 休息 

10:10-11:45 調查有關刑法第 19條適用之證據（續） 

50 檢察官 主詰問鑑定人鄭懿之 

20 辯護人 反詰問鑑定人鄭懿之 

10 審判長 職權訊問鑑定人鄭懿之 

15 檢察官 亞東紀念醫院 104年 10月 28日

精神鑑定報告書    

11:45-13:30 105 審判長 休息 

13:30-14:53 調查有關犯罪事實之證據 

3 檢察官 卷附簡訊翻拍照片 

20 檢察官 被告於警詢、偵查、法院羈押訊

問時之供述 

30 檢察官 詢問被告張大凡 

30 辯護人 詢問被告張大凡 

14:53-15:10 17 審判長 休息 

15:10-15:40 調查有關犯罪事實之證據 

30 審判長 訊問被告張大凡 

15:40-16:12 調查量刑相關之證據 

15 檢察官 亞東紀念醫院 104年 10月 28日

精神鑑定報告書 

4 辯護人 被告張大凡與告訴人林愛德於 10 

4 年 6月 5日簽立之和解書 

3 辯護人 告訴人林愛德於 104 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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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被告張大凡之信件 

10 審判長 被告前案紀錄表 

 

109年 12月 10日（四） 

時間 分鐘數 負責人 內容 

09:30-10:35 25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之辯論 

40 被 告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之辯論 

10:35-10:40 5 告訴人 被害人意見陳述 

10:40-11:00 20 審判長 休息 

11:00-11:50 25 檢察官 科刑範圍之辯論 

25 被 告 

辯護人 

科刑範圍之辯論 

11:50-12:00 10 被告 被告最後陳述 

12:00-12:01 1 審判長 宣示本案辯論終結 

12:01-15:30 用餐、休息、終局評議 

15:30-15:40 10 審判長 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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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審理重點在「見、聞」證據調查活動，請您專注聆聽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說的話，仔細觀看證據的內容，而不

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記筆記上。 

二、期間製作之筆記，或與案情有關之資料，於程序結束後，請放置

於評議室，勿攜帶返家。 

三、開庭期間返家後請不要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亦請不要搜尋與本案

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資料。 

 


